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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7 月 23 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在 2007 年 5 月 1 日关于题为“关于达尔富尔政治进程的的黎波里共识”的

文件的致函后，我谨再次随函转交 2007 年 7 月 15 日和 16 日在的黎波里召开的

第二次达尔富尔局势国际会议的最后公报（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贾达拉·A·塔勒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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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7 月 23 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的附件 
 
 

  第二次达尔富尔局势国际会议最后公报 
 
 

 2007 年 7 月 15 日至 16 日，非洲联盟（非盟）和联合国特使在利比亚的黎波

里联合召开了第二次达尔富尔局势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国家和组织如下：加拿

大、乍得、中国、埃及、厄立特里亚、法国、意大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荷

兰、挪威、俄罗斯联邦、苏丹、联合王国、美国、非洲联盟、欧洲联盟、阿拉伯

国家联盟和联合国。 

 会议 

㈠ 注意到非洲联盟特使和联合国特使关于解决达尔富尔危机的政治进程

路线图执行情况的报告； 

㈡ 重申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同区域行为体合作，在达尔富尔和平进程中共同

发挥领导作用，并保证对这一进程的坚定支持和承诺。在这方面，与会

者注意到路线图的求同阶段已经结束，并支持启动谈判前阶段。他们呼

吁非盟全体成员国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不要支持

非盟和联合国主导进程之外的平行举措； 

㈢ 欢迎特使提出的关于 2007 年 8 月 3 日至 5 日在阿鲁沙与未签署协议的

各运动派别领导人举行一次会议，以推动谈判筹备工作的建议； 

㈣ 得出结论认为，应在 2007 年 8 月底之前由非洲联盟主席和联合国秘书

长发出参加新一轮谈判的邀请。与会者请特使与所有有关的利益攸关方

就举行谈判的最适当日期和地点展开广泛协商； 

会议还 

㈤ 赞赏特使与达尔富尔问题的利益攸关方进行广泛协商，其中包括协议签

署方和非签署方、民间社会、国际捐助者伙伴和部族领导人，并赞赏特

使为在达尔富尔实现全面包容的和平做出的不懈奉献和努力； 

㈥ 强调指出达尔富尔当前局势脆弱不稳，快速变化。与会者一致认为，需

要采取紧急行动，为结束冲突和达尔富尔民众、特别是在收容营里的境

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长期苦难，达成全面政治协定； 

㈦ 鼓励特使继续开展并完成与民间社会、部族领导人以及境内流离失所

者、难民和妇女团体代表的磋商，建立相关机制将他们的观点和立场转

达给最终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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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欢迎联合国、非洲联盟和苏丹政府就混合行动达成协议。鉴于政治渠道

和维持和平渠道的互补性，这一协议也有助于推动政治进程。与会者还

欢迎非洲联盟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达尔富尔问题联合特别代表以及新

任部队指挥官就职； 

㈨ 表示持续关切达尔富尔总的人道主义局势，并再次强烈敦促所有各方为

人道主义行动提供便利。在此情况下，与会者欢迎 2007 年 3 月 28 日苏

丹政府和联合国签署的联合公报执行工作取得的进展； 

㈩ 呼吁在达尔富尔立即加强停火机制，并强调所有各方务必再次承诺全面停止

敌对行动，作为重开在整个区域都将产生积极影响的政治进程的前提条件； 

(十一) 欢迎《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签署方继续承诺全力支持非盟和联合国领

导的政治进程； 

(十二) 也欢迎非签署方承诺与非盟和联合国特使通力合作，努力重新激活政治

进程； 

(十三) 认可乍得、厄立特里亚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为促进未签署协议的各运

动之间实现团结以推动达尔富尔和平进程而提出的区域倡议； 

(十四) 赞赏埃及为推动非盟和联合国领导的政治进程而提出的各项倡议； 

(十五) 赞赏广大国际社会积极支持旨在结束达尔富尔的冲突和民众苦难的各

项努力。与会者呼吁所有有关各方确保对非盟和联合国领导的进程给予

持续、透明及明确的支持； 

(十六) 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考虑采取适当紧急措施，缓解达尔富尔境内流离失所

者以及该区域内难民的困境。在这方面，与会者强调需要重点采取能把

和平红利带给达尔富尔当地的发展举措，其中的重点是为重建和发展、

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村庄、补偿和适当安保措施等事宜完成准备工作； 

(十七) 敦促所有各方，特别是没有签署协议的运动，为重开谈判完成各自的准

备工作； 

(十八) 强调指出，对政治进程的任何阻挠都将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

与安全理事会通过适当措施予以处理； 

(十九) 感谢革命领导人和利比亚人民主办第二次达尔富尔局势国际会议，并感

谢他们对与会者的接待。 

 

2007 年 7 月 16 日 

的黎波里 


